
预防狂躁性精神病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通过绩效评价，了解我市预防狂躁性精神病项目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效果，总

结项目资金管理的经验，发现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为提高项目资金的使

用效益，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化管理，健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，以及提出相关的

建议和应采取的措施等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

1、绩效评价原则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结合项目特点，遵循以下评价原则：相关性原则、重要性原则、可比性原则、

经济性原则、系统性原则。使绩效评价能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、

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。

2、绩效评价方法

根据项目工作的要求，为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效果评价，我市对项目工作开

展的目标设定情况、目标完成情况、组织管理水平、所取得的效益、资金落实情

况、资金支出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，收集政策范围内发放对象相关

信息，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方法，形成客观有效的自我评价。

三、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

（一）资金到位情况：2022 年到位预防狂躁性精神病项目资金 1 万元。



（二）资金使用情况：2022 年实际发放预防狂躁性精神病项目资金 1 万元。

（三）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情况：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、《事业单位

财务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，制定了资

金支出管理的相关制度，明确了相应原则和要求，开支范围、程序、办法及标准、

审批权限等。

二、项目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 年补助标准为职责落实、监督到位，审批通过，资金严格做到了专款

专用。

三、项目绩效评价及结论

评价：2022 年我市预防狂躁性精神病项目资金的使用，充分体现了党和政

府对的乐平市狂躁性精神病患者的关心，减少了狂躁性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事

件的发生。

结论：根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，各项指标综合自评得分 92 分，

项目绩效支出为“优秀”。


